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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在重点时段严格管理动火、涉易燃易爆物品等高风险作业的紧急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管委会，区安委会成员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，落实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部署，深刻吸取近期全国、全市动火作业引发火灾事故教训，全力维护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，按照区领导指示要求，现就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内严格管理动火作业、涉易燃易爆物品等高风险作业紧急通知如下：

严格管理重点时段的高风险作业

在“五一”、国庆、元旦、春节、“两会”等重点时段，建设、危化、工贸、文旅、商贸、城市管理等重点领域，要对动火作业、涉易燃易爆物品等高风险作业实施严格的安全管理。严格落实提级审批、提级签发、提级管理制度，按照“谁把关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原则，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、技术负责人签字，安全管理员旁站监护责任，确保高风险作业全过程、各环节责任落实到位。

二、明确“十个严禁”

（一）严禁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或未按动火方案要求违规动火；

（二）严禁无证进行电焊、气焊等动火作业；

（三）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，原则上严禁使用易燃、易爆物品实施施工作业；

（四）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，动火作业没有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实施提级审批的；

（五）严禁强令指使他人违规动火；

（六）严禁在易燃易爆场所、有限空间场所违反安全规定动用明火；

（七）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，严禁在有限空间使用有毒、有害和易挥发物品实施施工作业；

（八）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、公共场所经营使用期间动火施工作业；

（九）严禁在公众聚集的娱乐场所实施有明火的表演；

（十）严禁作业现场无监护人、未落实管控措施、未落实应急措施实施动火。

三、行业部门严格执法

各行业部门要按照“三个必须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要求，将违规动火作业、涉易燃易爆物品等高风险作业作为突出违法行为，实施严格处罚；对检查发现和举报受理的，要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消防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实施严格处罚；对情节严重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；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四、广泛发动群众举报

各镇街、各行业部门要加大举报奖励工作的宣传发动力度，多渠道多形式宣传举报方式、举报内容、奖励办法，营造严格管理氛围；充分运用条幅、彩页宣传手段，普及动火作业、涉易燃易爆物品等高风险作业“十个严禁”要求，充分调动社区网格员、综治协管员、志愿者、楼长等多方力量，开展针对性宣传；及时核查举报事项、兑现奖励，严格保密措施，确保群众放心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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